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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规范医疗机构开展正电子类放射性药物0期临床研究（以下简称“0期临床研究”）、推进药物创新研发提供参考。

方法 由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牵头，联合国内多家单位的药学、临床及医学伦理学专家，通过调研相关现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

法规制度和专家共识，对医疗机构开展0期临床研究的工作条件和流程等内容进行系统研讨，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共识。结果与结论 

目前大部分医疗机构在放射性药物管理及其0期临床研究过程中均存在药学服务方面的不足。本共识结合《关于设立核药师岗

位的专家共识》，在2020年版《正电子类放射性药物0期临床研究申请工作专家共识》的基础上，增加和明确了核药师在0期临床

研究过程中的工作职责，为我国医疗机构核药师高质量参与0期临床研究工作提供指导；并基于目前相关制度的局限，提出鼓励

医疗机构牵头组建区域联合体、建设专业化基地或产业园区等策略建议，对于支持和加强医疗机构开展0期临床研究、推进放射

性药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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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Lu1，WANG　Jinghao2，HU　Kuan3，YAO　Dongning4，CAI　Benzhi5，SHI　Chen6，YANG　Baofeng7，WANG　Rui3

（1. Dept. of Nuclear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2. Dept. of Pharmac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3.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0， China；4. School of Pharmacy，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 China；5. Dept. of Pharmac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6， China；6. Dept. of Pharmac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22， China；7. School of Pharmacy，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tandardizing the conduct of positron-emitting radiopharmaceuticals’ phase 

0 clinical trial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hase 0 clinical trials”） and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drug by medical 

institutions. METHODS Initiated b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a panel of experts consisting of pharmacy， 

clinical medicine and medical ethics from multiple institutions was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landscape， and discus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procedures， and other aspects for conducting phase 0 clinical trial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by integrating 

relevant national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expert consensus. Finally，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to formulate this consensus. 

RESULTS & CONCLUSIONS Currently， most medical institutions have deficiencies in pharmaceutical care during the 

management of radiopharmaceuticals and the phase 0 clinical trial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uclear Pharmacist Positions， this consensus explicitly defin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nuclear pharmacists in the phase 0 clinical 

trials on the basis of the Expert Consensu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Radioligands for Translational 

Study in the Phase 0 Clinical Trials （2020 edition）， providing a guidance for high-quality participation of nuclear pharmacists from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 phase 0 clinical research. Additionally， in consideration of som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current 

relevant regulations， this consensus also proposes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encouraging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form a 

consortium，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edicated bases or industrial parks， holding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to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apacity for advancing radio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through phase 0 clinic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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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药物（简称“放药”）系指含有放射性核素的

制剂或标记药物，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等诊断及治疗方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1]。近年

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放药的发展，国家药监局在

《国家药监局关于改革完善放射性药品审评审批管理体

系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放药

创新，切实满足临床需求[1]。

0期临床研究[亦称探索性新药研究（exploratory in‐

vestigational new drug），或探索性临床试验（exploratory 

clinical trials）]是指早于传统Ⅰ期临床研究的首次人体

临床试验（first-in-human trials）。该类研究通过在少量

受试者（可不超过10例）中，较短时间内给予微剂量药物

（通常不超过100 μg，其中蛋白类不超过30 nmol），研究

候选药物在体内的药动学数据，以评估其进一步开发的

可行性[2]。0期临床研究有助于降低候选新药的研发成本

或失败率，是提高创新药物研发有效率的重要策略。

正电子类放药，是指含有释放β+粒子核素的制剂或

标记药物，多含短半衰期核素，主要包括氟[18F]、碳[11C]、

氮[13N]、氧[15O]、铜[64Cu]、镓[68Ga]、锆[89Zr]和碘[124I]等[3]。

该类药物进入人体后，可通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联合计算机断层扫

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实现无创、动态、定量化的体

内药物追踪及可视化呈现，从而精准获取药物的生物分

布特征、代谢动力学路径及靶点结合状态等关键信息[4]。

在确保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符合现行生产规范要求的

前提下，正电子类放药可在具有高摩尔活度的同时以极

低的化学剂量（通常在纳克至微克级别）实现PET显像，

基本不对人体产生药理效应，潜在毒理风险极小，非常

适用于 0期临床研究[5]。因此，利用正电子类放药上述

优势结合核医学分子影像手段开展0期临床研究，是医

疗机构加速放药创新研发与转化的重要手段。

放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特

殊管理药品，其在医疗机构内的全流程管理都应有药学

技术人员的参与、监督[6]。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医疗机构

在正电子类放药制备及其0期临床研究开展等过程中缺

少相应的药学服务。因此，为规范和促进医疗机构高效

开展正电子类放药0期临床研究、推进药物创新研发，本

共识编写组在2020年版《正电子类放射性药物0期临床

研究申请工作专家共识》（以下简称“《0期共识（2020年

版）》”）[7]的基础上制定了本共识。

1　共识制定
1.1　制定方法

本共识由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牵头，组织国内70

余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及高等院校的专业人员组成共

识专家团队。该团队由名誉起草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

执笔专家及起草专家组成，包括内容专家（临床医学、药学）

和方法学专家（医学伦理学），均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首先，在名誉起草专家的建议和指导下，执笔专家

对国内医疗机构正电子类放药的制备和0期临床研究开

展情况进行系统调研，并查阅相关政策、制度和规定，草

拟共识框架，提交至指导委员会进行第一轮审阅；执笔

专家根据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形成共识初稿。随后，执

笔专家组织起草专家对共识初稿进行多次审阅与讨论，

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由秘书收集、整理各组专家意见，执

笔专家再依据上述意见完成共识的修订，并最终定稿。

1.2　共识注册

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完成

双语注册（注册号PREPARE-2025CN968）。

1.3　适用范围

本共识适用于医疗机构中拟开展正电子类放药0期

临床研究的研究者及相关参与者、管理者。

2　共识内容
本共识在《0期共识（2020年版）》的基础上，结合

2023年发布的《关于设立核药师岗位的专家共识》[8]，阐

述医疗机构规范开展正电子类放药0期临床研究的重要

条件，阐明药学服务在该过程中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明

确核医学驻科药师（即核药师）在该临床研究中的岗位

职责，同时呼吁并鼓励医疗机构积极开展正电子类放药

0期临床研究，加速推进放药的创新转化。

2.1　医疗机构开展正电子类放药 0期临床研究的基本

条件

2.1.1　配制与质控要求

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化学

药和生物制品卷（2020年版）》共收载了 20种临床应用

的正电子类放药[3]。截至目前，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

正电子类放药仅包括氟[18F]脱氧葡糖、氟[18F]化钠和氟

[18F]贝他苯注射液等3个品种[9―11]，表明医疗机构临床应

用的大多数正电子类放药仍以院内自主配制为主。因

此，医疗机构具备自主配制正电子类放药资质或条件并

保证其质量是开展0期临床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根据最新修订的《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2024年修

订）》规定，医疗机构如需使用配制的放射性制剂，应当

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相应

等级的《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以下简称“放药许可

证”），并承担所用放药临床质量检验等相关工作[12]。《医

疗机构制备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管理规定》则规定，持

有第Ⅲ类及以上放药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可制备氟[18F]脱

氧葡糖、氟[18F]化钠、氮[13N]氨水、氧[15O]水、碳[11C]乙酸

盐、碳[11C]一氧化碳、碳[11C]蛋氨酸、碳[11C]胆碱、碳[11C]

氟马西尼、[11C]雷氯必利、碳[11C]-甲基-N-2β-甲基酯-3β-

（4-氟-苯基）托烷和碳[11C]甲基哌啶螺环酮共 12个品种

的正电子类放药[13]；持有第Ⅳ类放药许可证的医疗机

构，除可制备上述品种外，还可开展尚未在国内上市或

因技术受限无法供应的放射性新制剂的研发及应用，以

支持核医学诊治新方法、新技术的临床转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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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正电子类放药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国家药监局在《关于印发〈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质量

控制指导原则〉的通知》中明确规定：（1）制备单位必须

依据国家药品质量标准，对制备的正电子类放药进行质

量控制，若某一品种尚未有国家标准，制备单位应自行

起草质量标准，并上报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经复

核确认后方可执行。（2）在药品性状、pH值、放射化学纯

度、放射性活度或浓度测定等关键项目中，如有一项检

查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必须立即停止制备和使用；已

应用于临床的，应对患者进行跟踪随访，采取必要的措

施（如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时，按规定向当地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在查明原因、合理解决，

且连续 3批成品经检验符合标准规定后，方可继续制

备[15]。此外，广东省药品检验所和成都市药品检验研究

院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授权，承担其所在行政区域内，以

及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委托的锝标记及正电子类

放药检验工作，并出具具有备案效力的检验报告[16―17]。

2.1.2　药学服务保障

《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第六十一条规定，放药

为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第六十九条指出，医疗机

构应当配备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

术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药品管理、处方审核和调配、合理

用药指导等工作[6]。《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第九条进

一步明确，药学部门应监督、指导放药的临床使用及规

范化管理；第三十六条规定，药师应掌握与临床用药相

关的信息，提供专业药学技术服务，并结合临床药物治

疗实践，开展药学研究[18]。可见，药学服务是保证0期临

床研究所用药物得以规范化管理与合理使用、保障受试

者用药安全与有效的核心要素。

医疗机构开展正电子类放药0期临床研究指的是正

电子类放药经临床前基础研究验证后，在传统Ⅰ期临床

试验前所开展的首次人体试验，其涵盖了药物制备与检

验、立项与伦理申报审批、受试者招募及临床研究方案

实施等多个环节。为保障受试者安全及研究质量，需有

药学人员深度参与相关工作，包括对药物质量检验的监

督和对受试者进行药学监护等。2023年7月，来自全国

多家医疗机构上百位核医学和药学专家联合发布了《关

于设立核药师岗位的专家共识》，呼吁医疗机构设立核

药师岗位，并鼓励核药师积极提供相关药学服务[8]。

2023年 9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

十委厅局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推进放射性药物研发

与应用的攻关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鼓励医疗机构设

立核药师岗位，组织开展医疗机构放药的药事管理、使

用监督、用药指导和新药研发等工作[19]。为进一步推动

驻科药师制度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于2024年发

布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驻科药师工作模

式试点的通知》，并制定了具体试点方案，强调医疗机构

应加强药事管理，充分发挥药师在促进合理用药方面的

作用，使药学服务更加贴近患者、贴近临床[20]。综上所

述，本共识呼吁各医疗机构积极贯彻相关政策，设立核

药师岗位并完善其工作制度，鼓励其在正电子类放药 0

期临床研究全过程中提供药学服务，切实保障研究质量及

受试者用药安全，推动放药创新研发的规范化及高效化。

2.2　正电子类放药0期临床研究工作流程

《0期共识（2020年版）》已对正电子类放药0期临床

研究的申请工作流程进行了系统阐述，本共识仅对如下

工作流程进行概括介绍。

2.2.1　制定相关受控文件

为确保正电子类放药的规范配制及安全使用，医疗

机构应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包括《放射性药物（源）

应急处理预案》《辐射防护制度》《卫生管理制度》等，并

明确放药（源）管理负责人。各项规章制度应明确具体

的制定人和保管人，经所在单位医务部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后，方可作为正式受控文件执行。

2.2.2　药物制备数据记录

本环节旨在保障正电子类放药制备过程的可控性、

重复性及可追溯性。各医疗机构在开展正电子类放药

制备工作时，应制定完善的《放射性药品研制与数据记

录报告规范》，对合成工艺中涉及的反应参数、自动化模

块及程序信息、过程控制参数、检测结果等内容进行全

面、准确的记录。相关记录应由放药合成人员（放射化

学师）签字，并经放药（源）负责人审核签字确认，作为伦

理审查的重要支撑材料之一。

2.2.3　药物质检标准

为确保自制正电子类放药的用药安全，医疗机构在

药物质量检验过程中，应严格依据《正电子类放射性药

品质量控制指导原则》，对各项检验指标逐一进行检测。

质量标准可参考现行版《中国药典》关于氟[18F]脱氧葡糖

的质量控制要求[21]。对于尚未列入国家标准的新制剂，

若为国外已上市药物，可参照其原研药质量标准进行控

制；若无成熟标准，可根据国际权威期刊发布的研究成

果制定相关质量标准，并上报至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或由已授权的所在行政区域内的检验单位进行复核

和备案，作为临床使用的重要依据。

2.2.4　动物实验研究

我国于2017年发布的《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

范》规定，研究者应当关注实验动物福利，遵循“减少、替

代和优化”的基本准则（即3R原则）[22]。最近，美国FDA

亦宣布，在研究性新药申请中可接受基于人工智能的毒

性预测模型、实验室条件下的细胞系和类器官毒性测试

等新替代方法所得数据，从而减少对动物实验的依

赖[23]。综合学科发展趋势和伦理审查要求，本共识推荐

在正电子类放药0期临床研究的临床前研究阶段，通过

建立啮齿类/非人灵长类动物联合研究模型开展放药效

能验证，并构建基于3R原则的实验动物福利保障体系，

实现研究科学性与伦理合规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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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啮齿类动物研究：本阶段研究旨在获取正电子

类放药在啮齿类动物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药

动学数据和毒理学信息。根据正电子类放药功能特性，

可选择使用野生型或疾病模型动物开展PET显像，评估

药物在不同器官中的分布规律及其辐射剂量。同时，应

进行放射性代谢研究，以评估代谢产物是否可能干扰显

像结果；建立体外筛选-动物体内验证的双轨评价模式

进行初步药理学评价，重点考察正电子类放药的临床前

安全性指标，包括非靶向摄取、急性毒性和慢性毒性等，

为后续临床试验提供必要的安全性数据。

（2）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鉴于啮齿类与非人灵长

类物种在药物代谢酶系统及靶点保守性方面存在显著

进化差异，本共识建议在完成啮齿类动物临床前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采用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开展药动学以

及安全性评价等研究，以获取正电子类放药在高等物种

中的亲和力、代谢分布特征、稳定性等关键数据，从而提

升临床转化的可行性。基于动物福利伦理规范，原则上

禁止开展侵入性解剖研究；若确需实施离体实验，须充

分说明研究原因，并在获得完善的动物伦理审批后方可

实施。

2.2.5　剂量计算

本环节旨在辅助研究者完成正电子类放药内辐射

吸收剂量的计算，明确后续0期临床研究推荐使用的放

射剂量，是0期临床研究前的重要推荐执行步骤。相关

数据可来源于“2.2.4”项所述的体内动态全过程显像数

据或多时间点的器官放射剂量。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将长时间（通常设定为 2～5个核素半衰期）动态

PET-CT图像导入定量软件，勾画靶向器官的感兴趣区

域（volume of interest，VOI），得到各个时间点的 VOI 及

器官中的放射性计数；或者通过多次解剖小鼠的方式，

获取各个时间点各脏器的放射性计数。（2）通过上述数

据，自动拟合药物在该器官中的放射性活度-时间曲线

和曲线下面积，应用辐射剂量计算软件，对各器官的吸

收剂量进行建模及计算，得到受试者在给药后所接收的

辐射剂量，为临床注射剂量的设定提供依据[24]。

2.2.6　项目立项与伦理审批

研究者根据所在医疗机构的相关规章制度，整理前

期研究资料，准备包括临床立项申请表、研究方案、项目

风险评估、风险处置方案、知情同意书、研究团队成员名

单、利益冲突声明、科研诚信承诺书、病例报告表以及材

料真实性声明等各项审核材料，提交至临床研究管理部

门和科研伦理委员会。经审核后，研究者需根据审核意

见进行修改和补充，完成科学性、伦理性审查审批，并获

得伦理审查批件。

2.2.7　0期临床研究开展

在项目正式开展前，研究者需在医学研究登记备案

信息系统中完成项目备案，并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China Clinical Trials Registry，CCTR）进行注册，获得注

册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团队应严格按照审核通

过的临床研究方案开展临床研究并收集数据，充分尊重

受试者知情权和自主权，切实保障受试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制定的风险处置预案对出现的风险进行及时处理。

若研究方案、实施内容等发生变更，研究团队必须及时

向伦理委员会报备，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本共识建议

研究团队定期召开研究项目组会议，审查研究进展，及

时发现和解决潜在问题，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

2.3　核药师在正电子类放药 0 期临床研究中的工作

职责

正电子类放药的质量是开展 0期临床研究的基础，

而受试者的药学监护则是获取有效研究数据、保证用药

安全的重要保障。核药师作为核医学科驻科药师，其职

责涵盖放药的全流程监管和临床合理应用指导。在正

电子类放药0期临床研究中，核药师可通过深度参与研

究并系统履行其专业职责来显著强化放药的规范化管

理，从而有效提升研究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数据的可

靠性。

2.3.1　药物管理监督职责

医疗机构正电子类放药可来源于采购和自主制备。

对于采购所得的正电子类放药，核药师应充分核验企业

生产资质、运输及储存条件、质量合格证明等关键信息，

确保药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并做好记录归档。对于

自制的正电子类放药，核药师应重点关注其合规性与质

量可控性：（1）掌握本单位可合规制备的放药品种，监督

所制且应用于0期临床研究的放药是否符合《医疗机构

制备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管理规定》，以及是否遵循医

疗机构内部相关制度或规范等；（2）参与所制放药质量

标准的起草，并监督核查其质量检验方法及标准是否已

由国家药监局或其授权单位复核确认；（3）对应用于0期

临床研究放药的制备、质检等过程进行常规监督，检查

其是否按照《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质量控制指导原则》

进行了全项检测，检测结果是否达标，以及相关文件的

记录是否规范等，以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和可追溯。

2.3.2　药学监护职责

放药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放射性核素，二是与

放射性核素结合并将其递送至体内特定部位的非放射

性成分（配体或载体）。除少数放药利用其放射性核素

“亲器官”性质实现内在靶向（如氟[18F]具有亲骨性，碘

[124I]具有亲甲状腺性）外，其余放药的生物分布主要由其

配体或载体的化学和生物学性质来决定[25]。受试者不

同的疾病程度、饮食习惯、合并疾病及用药史等，均可能

影响放药在其体内的分布，继而导致研究数据发生偏

倚。为了确保0期临床研究的顺利进行，核药师需全程

负责受试者药学监护，以规避过度辐射风险和数据偏

倚：（1）协助收集受试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既往病史、现

病史及用药情况等），掌握所研究正电子类放药的作用

机制等药物信息，并结合受试者具体情况，分析可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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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药物生物分布的因素，告知受试者用药前的准备工作

（如禁食要求、干扰药物停用方案等），同时对其进行用

药教育，消除其用药顾虑；（2）协助研究者收集、分析试

验数据，密切监测和记录研究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对于异常情况，需及时协同医疗团队实施干预，规范记

录症状特征、发生时间、严重程度、持续时间、药物相关

性、处置措施及转归等关键参数，依规向伦理审查委员

会及上级监管部门提交报告；（3）依据药物作用机制、研

究方案和受试者个体情况，为重点监护受试者制定药学

随访方案，监测辐射暴露相关的确定性效应及随机性风

险，完善药物安全性评价证据链。

3　总结与思考
放药研发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国家高度重视放药

的研发与临床转化，先后颁布《改革完善放射性药品审

评审批管理体系》[1]、《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1－2035年）》[26]、《推进放射性药物研发与应用攻关

方案》[27]以及《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2024－2026年）》[28]等重要文件，加速推进放药的创

新转化。

然而，在现有相关制度[13―14，29]下，大部分医疗机构在

开展正电子类放药0期临床研究、探索核医学诊治新技

术新方法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据 2024年全国核医

学现状普查数据显示，在 1 237家从事核医学工作的单

位中，仅有 326家获得第Ⅲ类放药许可证，69家获得第

Ⅳ类放药许可证，表明当前仅少部分医疗机构具备自主

制备正电子类放药和研发新型制剂的资质[30]。《医疗机

构制备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管理规定》要求，医疗机构

如需向外调剂所制备的放药，必须提交《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认证申

请并通过审查[13]。但是，现阶段大多数医疗机构尚不具

备完成GMP认证的条件，这成为放药创新研发和共享

应用的主要瓶颈。

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推进放射性药物研发与应用攻关

方案的通知》，明确将“推动专业平台和基地建设”列为

创新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27]。医疗机构作为集正电子

类放药制备、新型制剂研制、临床研究和临床应用于一

体的综合性机构，具备建设专业平台和基地的独特优

势。基于此，本共识提出鼓励医疗机构牵头组建区域联

合体、建设专业化基地或产业园区等策略建议，以期为

解决上述主要瓶颈问题提供重要策略或思路。

本共识在《0期共识（2020年版）》的基础上，进一步

阐述了医疗机构规范化开展正电子类放药0期临床研究

的关键条件，并首次明确了核药师在该研究全过程中的

职责定位，旨在为我国医疗机构核药师高质量参与正电

子类放药0期临床研究提供指导与参考。同时，针对现

阶段医疗机构开展正电子类放药制备和0期临床研究存

在的制度障碍、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提出鼓励医疗机

构牵头组建联合体、建设产业园区或专业化基地等策略

建议，以满足正电子类放药在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中的研

发及临床需求，提升医疗机构核医学诊疗服务能力与科

技支撑水平，促进“健康中国”建设，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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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爱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宋燕青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孙　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孙雪林　北京医院

唐洪梅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唐可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唐丽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唐密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唐欲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　捷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　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　勇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王　勇　广东省药学会

魏　理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红卫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新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伍世恒　广东省中医院

武志芳　山西医科大学

幸海燕　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薛　薇　北京医院

杨　晨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杨　勇　四川省人民医院

余晓霞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喻鹏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喻珊珊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原永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曾英彤　广东省人民医院

张宏亮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敬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张述耀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张四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张志东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章　溪　福建医科大学

赵　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郑　萍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钟诗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周本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秘书：

陈能花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冉汶青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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